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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、节约财务费用，公司2025年度预计为北京南钢、上海南钢销售钢材向银行申请代开立保函（包括预付款保函、履约保函、质保保函等非融资性保函），任一时点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3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.13%。
	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销售钢材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。
	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	四、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	北京南钢、上海南钢系公司全资销售子公司，与客户签订销售本公司产品协议/合同，南钢股份为该等子公司代开立保函（包括预付款保函、履约保函、质保保函等非融资性保函），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、节约财务费用，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计划的需要。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虽然该等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已超过70%，但公司能对该等公司经营进行有效管理，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、履约能力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代开立保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担保风险可控。
	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销售钢材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如下事项：
	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